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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 

議事規範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制訂 

中華民國 103 年 9 月修正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修正 

壹壹壹壹、、、、通則通則通則通則    
一、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為

保險人與各界就藥物給付事項溝通之平台，本會議屬性為審議式民主，會

議代表應積極參與、踴躍出席，以達共識。參與本會議之代表應遵守本議

事規則，並以互信、無私、廉潔、客觀、負責、公正、誠實之態度討論。

其他因本會議需要而受邀與會之人員，亦應遵守之。    

二、本會議代表對於議案有利害關係、程序外接觸或其他特殊事由，且對議案

討論可能足生影響時，應主動揭露、自行迴避。 

三、本會議主席不克親自主持會議時，得由主席就專家學者或保險人高階主管

中指派一位擔任代理主席。    

四、專家學者代表不克出席時，應事前向會議主辦單位請假，並得填具書面意

見單對當次會議議題表示意見，由會議主辦單位影印分送與會人員。 

五、本會議代表不克出席或須提前離席時，應於當次會議三日前向會議主辦單

位請假，並得填具代理人委託書交予會議主辦單位，依代理人順位由一人

代理出席。但專家學者不得代理。 

前項代理人應於單位推薦或指(推)派代表時一併提出，並指定代理人順

位，非指定之代理人不得代理。 

當次會議所涉議題，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及病友團體列席代表，基於

專業考量得於當次會議三日前由原(共同)推派單位來文申請更改當次會議

代理人出席會議，不受前項規定限制。 

無代理人代理出席者，代表得填具書面意見單對當次會議議題表示意見，

由會議主辦單位影印分送與會人員。但代表對當次會議之臨時提案，視為

無意見。 

六、被保險人、雇主及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等代表於 12 個月內，若有超過半數

以上場次未能出席，將建議更換代表，並依共同擬訂會議辦法規定重新遴

選或推派。 

七、會議資料若涉及廠商之資訊，與會代表應予保密，除於會中作為議事參考

之外，不得用於其他用途。 

八、本會議原則上每月召開一次會議，開會時間為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三十分。本會議得分為藥品部分及特殊醫療材料部分，分別召開。 

九、每次會議議案因時間因素不及討論者超過 6案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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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議程安排議程安排議程安排議程安排    
一、本會議之討論案，依建議案向保險人提出完整應檢附資料之先後順序排入。

但有急迫性者，得由會議主辦單位於當次會議前經主席同意，以臨時提案

交付會議討論之。    

二、討論案件得由主辦單位邀請專家學者列席說明。再次討論之案件得由會議

主辦單位邀請病友團體或藥物提供者所指定代表到會說明，並於說明完畢

後離席。    

参参参参、、、、會議進行會議進行會議進行會議進行    
一、代表於每次會議前，應對當次議程討論案件詳加瞭解，以利會議之進行。    

二、代表在會議中的發言，應與當次議題有關，原則上以 3分鐘為限，經主席

同意得延長。    

三、會議進行中，經主席認定相關代表之發言事項與議題無關時，得裁定中止

發言。    

四、會議召開時，主席有決定會議進行的程序、議題與發言的相關性和總結的

裁量權，包括對利益衝突迴避事宜的判定。    

五、本會議相關議案之決定，以與會代表之共識為原則。議案若經提案清點未

達當次出席人數三分之二同意者，視為無共識。    

六、已達成共識之議案，非經屬贊成該議案共識決定之當時出席代表提出與原

共識決定不同之客觀事證、理由時，不得提請復議。 

七、議案無法達成共識時，由保險人將各方不同意見、不同方案之優缺點分析

及財務評估等項資料，併案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